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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增加學生參與國際學術觀摩與交流機會，提升學生國際競爭力，提

高本校國際知名度，特訂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競賽、展演、研

習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出國競賽、展演、研習，係指參加台灣地區以外所舉辦之競

賽、展演或研習。其中競賽活動須為最近三年參賽國家數在十國以上且與

技職教育有關。 
三、補助對象 

(一)學生參加相關活動時，為本校在籍學生並以本校名義親自參與競賽、展

演、研習，或作品寄送至國外參賽、參展者。 
(二)教師因公務指派帶領學生參與競賽、展演、研習者。 

四、補助原則 
(一)本要點以部分補助為原則，項目包含交通費、報名費、註冊費、材料

費或作品運費等，經費支用及核銷須符合相關規定。 

(二)學生各類別之補助以一次為原則，各補助項目不得重複申請。教師受公

務指派帶領學生參與競賽、展演、研習者，不在此限。 
(三)設計類補助之國際競賽種類，以「教育部鼓勵學生參加藝術與設計類

國際競賽獎勵要點」所訂者為限。 

(四)競賽類獲獎須繳交相關費用者，可申請第二次補助。 

五、補助金額 
(一)學生競賽類 

1.交通費補助為機票補助，限經濟艙，並依國家地區以下列金額為上

限： 

(1)亞洲地區每名新台幣一萬五千元整。 
(2)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名新台幣三萬元整。 
(3)歐洲地區每名新台幣四萬元整。 

2.報名費、材料費或作品運費：每人每次競賽以一萬元為上限，覈實報

支。已申請交通費補助者不得重複申請本項補助。 

3.每系申請補助以新台幣十二萬元為上限。 

(二)學生展演及研習類 

1.交通費補助為機票補助，限經濟艙，並依國家地區以下列金額為上限： 
(1)亞洲地區每名新台幣五千元整。 
(2)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名新台幣七千元整。 
(3)歐洲地區每名新台幣九千元整。 



2.報名費、材料費或作品運費：每次展演活動(每團隊)以兩萬元為上限，

覈實報支。已申請交通費補助者不得申請本項補助。 
3.每案申請補助以新台幣十萬元為上限。 

(三)教師之交通費補助，限經濟艙來回機票，住宿費補助以實際參與活動

或參賽日程為原則。 

六、申請方式 
(一)每學期初公告受理申請，第四週收件截止。 
(二)申請人向所屬學術單位提送申請表，並檢附主辦單位正式邀請函、競

賽辦法、競賽報名表、競賽賽程、入選之證明文件、申請補助之相關

證明文件，由所屬學術單位彙整後統一提出申請。 

七、審查程序 
(一)各學術單位於公告期限內，將申請表及佐證文件，送交國際暨兩岸事

務中心彙整，並提送審查小組審議。 

(二)審查小組成員包含：教務長、研發長、校務發展中心主任、會計主

任、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國際暨兩岸事務中心主任。 

(三)審查小組依申請內容進行審查，並於第六週公告審查結果。 
八、核銷程序及原則 

申請師生須於返國後一個月內，檢附下列文件以利所屬學術單位辦理經費

核銷作業： 

(一)得獎名次證明或參賽證明、出席活動證明文件。 

(二)交通費證明包含來回登機證存根及電子機票、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 

(三)報名費、材料費或作品運費之補助須檢具收據或相關證明文件覈實報

支。 

(四)受補助參加競賽、展演或研習之師生，每案繳交一份結案報告為原

則，並送交國際暨兩岸事務中心存查。 

(五)未依規定完成經費核銷並繳交結案報告者，取消原核定補助經費。 

九、本校對受補助之參賽、參展或演出之作品內容擁有公開宣傳的權利。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付。 
十一、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學生出國競賽、展演、研習補助申請表 
 

年    月    日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活動國家  

學生人數        人 帶隊教師        人 活動地點  

活動類型 □競賽類       □展演類       □研習類 

申請項目 
學生 □交通費  □報名費  □材料費   □作品運費  限補助一項 

教師 □交通費  □住宿費    天 

申請經費 
□學生   人        元/人，合計            元 

□教師   人        元/人，合計            元 

國際化 

程度 

競賽級別：          類  第    等(依附表區分)  □其他 

參賽國家數：    國、參賽人數：約     人 

舉辦頻率：□一年一次    □不定期 

預期成效 

 

 

 

 

 

檢附資料 

□計畫書    □經費預算表    □學生名冊       □教師名冊 

□主辦單位正式邀請函        □競賽報名表     □競賽辦法 

□競賽賽程  □入選證明      □其他證明文件 

申請單位：                       申請人： 

系 主 任：                       院  長： 


